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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2月 2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印发了《绿色低碳转型产业

指导目录（2024年版）》（发改环资〔2024〕165号，以下简称《目录》），

在《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年版）》（以下简称《目录（2019年版）》）基

础上进行了修订更新，着重强调降碳要求，细化分类——将节能环保产业、清

洁生产产业重新划分为节能降碳产业、环境保护产业、资源循环利用产业，更

好适应绿色发展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为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促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提供了有力支持。（查看更多）

2024年 3月 1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发布的《关于新形势下配电网高质

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到 2025年，配电网网架结构更加坚强清晰，供配

电能力合理充裕；配电网承载力和灵活性显著提升，具备 5亿千瓦左右分布式

新能源、1200万台左右充电桩接入能力；有源配电网与大电网兼容并蓄，配电

网数字化转型全面推进，开放共享系统逐步形成，支撑多元创新发展；智慧调

控运行体系加快升级，在具备条件地区推广车网协调互动和构网型新能源、构

网型储能等新技术。（查看更多）

2024年 3月 6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引发《支持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高质

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围绕研发、生产、流通、应用等环节推出 13条政策

措施，旨在推动全省汽车产业加速向新能源与智能网联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

《措施》强调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在全省范围开展公共领域车辆全面电

动化，大力推动中重型商用车新能源化。各级行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新增

及更新车辆能采尽采新能源汽车，为此还将进一步加快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

（查看更多）

2024年 3月 1日，中国首部省级层面的新能源汽车产业专项法规《安徽省新能

https://www.ndrc.gov.cn/xxgk/jd/jd/202402/t20240229_1364294.html
https://www.nea.gov.cn/2024-03/01/c_1310766007.htm
https://www.sc.gov.cn/10462/zfwjts/2024/3/6/5604de2f12c04c0aa650b43c26948cdb.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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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汽车产业集群发展条例》正式实施，《条例》明确了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的

范围；提出坚持创新引领、错位发展、优势互补、产业协同、开放发展；坚持

强化企业主体地位，以强促大，发挥政府在战略规划引导、标准规范制定、质

量安全监管、市场秩序维护、绿色消费引导等方面作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

委经济法室副主任王翔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条例》的制定，为新能

源汽车产业的发展营造了规范的、透明的、稳定的制度环境和法律环境，对促

进安徽省经济高质量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保障和引领作用，（查看更多）

2024年 3月 13日，浙江省生态环境厅等 8部门近日联合发布的《浙江省生态

环境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4—2027年）》提出，到 2027年，培育

30家以上省级生态环境服务业领跑企业、50家“专精特新”企业，全省生态环境

服务业总营收年均增速达 7%左右，建设一批高能级生态环境科技服务平台。

2024年 3月 15日，国务院印发《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

方案》。行动方案不仅提出汽车以旧换新，还针对报废汽车的循环利用提出了

具体要求。在企业方面，东风公司旗下岚图汽车日前响应以旧换新政策号召，

宣布推出 10亿元置换补贴政策，覆盖岚图 FREE、新岚图梦想家和岚图追光

全系三款车型，用户置换购车最高可享 50,000元现金优惠。在地方层面，上海

市商务委日前发布新一轮燃油车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和新能源汽车置换政策，上

海市新一轮绿色智能家电消费补贴政策同时发布。（查看更多）

2024年 3月 13日，中国石化与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签署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表示，将进一步深化战略合作，拓宽合作领域，延伸

产业链条，加快转型升级步伐，推动双方合作迈上新台阶。（查看更多）

2024年 3月 13日，受电网公司可能放开新能源 95%的消纳率红线的消息影响，

https://fzggw.ah.gov.cn/ywdt/ztzl/qmgjaqjyrztpfxc/149051531.html
https://www.cls.cn/detail/1619922
https://www.cls.cn/detail/1619922
https://www.cls.cn/detail/1618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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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板块持续反弹。业内人士表示，解决消纳问题是支撑我国新能源大规模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当前新能源配储模式快速发展、智能微电网建设提速，

政府、企业、用户正多方合力化解新能源消纳难题。机构表示，若国内光伏消

纳瓶颈打开，叠加组件价格见底，下游装机意愿有望提升，预计 2024年国内

光伏装机需求有望超预期，全年增速上调至 20%-30%。（查看更多）

2024年 3月 8日，中国铁建港航局在福建成功中标国内单机容量最大海上风电

项目—华润连江外海海上风电项目风机基础及风机安装施工工程（二标段）。

该项目是我国首个批量化使用单机容量最大机型—18兆瓦风机的海上风电项目。

项目的成功中标标志着中国铁建海上风电产业成功进军大兆瓦时代。（查看更

多）

2024年 3月 7日，2024政府工作报告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写入 2024年的十项政府工作任务之一。报告提及碳达峰、碳市场、新能源等

多个重点细分项目。为此，财联社采访多位双碳领域专家解读政府工作报告。

报告提及，要扎实开展“碳达峰十大行动”。对此，生态环境部规划院生态环

境管理与政策研究所所长董战峰对财联社表示：政府工作报告提及“扎实”一

词，这体现为按照国家碳达峰部署要求，要有高度，有力度，有节奏，稳步有

序持续推进各项任务。（查看更多）

2024年 3月 6日，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及 AlixPartners报告，2023年中国汽

车出口近 500万辆，系世界第一大汽车出口国；而美国的出口量由第四滑落到

第六。美国能源部长珍妮弗·格兰霍姆呼吁通过《通胀削减法案》的激励措施，

建议一些美国汽车制造商可以尝试降低价格，并特别提到不希望看到中国对太

阳能电池板市场的影响力在电动汽车领域“重演”。此外，美国总统拜登上月称

“中国政策可能会让中国汽车充斥我们的市场......我不会让这种情况在我任内发

生”，并于 2月 29日宣布将对中国汽车“采取前所未有的行动。（查看更多）

2024年 3月 5日（欧盟时区），欧盟委员会发布紧急通知称，计划对从中国纯

电动汽车（BEVs）进行海关登记。此措施属于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发起“反补

贴调查”的一部分，若最终调查认定中国电车接受了所谓“不公平补贴”，欧盟有

https://www.cls.cn/detail/1617718
https://www.cls.cn/detail/1615299
https://www.cls.cn/detail/1615299
https://www.cls.cn/detail/1613377
https://www.cls.cn/detail/1613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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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将对这些登记在册的进口车辆征收“追溯性关税”。（查看更多）

2023年 3月 5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务院总理李

强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称 2023年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未来产业有序布局，先进

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一批重大产业创新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国

产大飞机 C919投入商业运营，国产大型游轮成功建造，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占

全球比重超过 60％。（查看更多）

2024年 3月 5日，中国电池企业国轩高科方面确认其拟投资约 24亿美元在美

国密歇根州大急流城附近建设的电池材料工厂已经正式开始了伐木整地工作。

此外，据国轩高科美国子公司 Gotion Inc.相关负责人向密歇根州当地媒体介绍，

“绝大多数当地居民对该工厂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近日在当地举办的职业日活

动中，有 100多名高中生向我们表达了在电池厂工作的意愿，已经有 416人对

电池厂的 9个职位提交了简历。”（查看更多）

2024年 3月 4日，我国首个电动汽车智慧充换电示范区在江苏建成。示范区通

过对充电基础设施软硬件升级改造，实现新能源汽车、充换电站、城市电网三

方高效互动，提升充电桩使用效率。示范区覆盖江苏苏州、无锡、常州三地，

将新建 21座充换电站、近 300个充电桩。依托智能算法，系统对充电车位实

际状态、充电价格、排队等待时间等信息综合研判后，向车主推送最优充电方

案。新能源车主只需在手机 app上输入目的地、车辆续航里程、电池容量等信

息，就能知道什么时间、在哪里充电最经济、最省时。据测算，示范区内车主

月平均充电排队时间可降低近 50%。（查看更多）

https://www.cls.cn/detail/1612069
https://www.cls.cn/detail/1610539
https://www.cls.cn/detail/1611426
https://www.cls.cn/detail/1610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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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新质生产力——虚拟电厂走进现实中的法律思考

钟静晶 董睿

导语

随着我国新型电力系统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推进，分布式能源、电力生

产者和消费者等市场主体的大量出现，对电网平台的大规模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提出了更高的需求。因此，虚拟电厂作为智慧能源管理的新模式之一，正在以

前所未有的速度走进大家的视野。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

新质生产力。虚拟电厂作为新型电力系统中重要的协同角色，是发展新质生产

力的重要实践。本文拟从电力体制改革、电力市场化交易、新型电力系统与新

型能源体系等角度，结合现行的法律法规及政策展开讨论。

一、虚拟电厂的概念与政策背景

（一）虚拟电厂的基本概念

虚拟电厂之所以“虚拟”，是因为虚拟电厂是一类电源管理系统，通过先

进的通信、控制和管理技术，整合海量地理位置分散的分布式能源、用户侧储

能、可调节负荷等需求侧资源聚合、协调并进行协同优化。虚拟电厂涉及的基

础技术包括了大数据、态势感知、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等技术。

而称之为“电厂”，是因为该系统可以对外形成一个统一整体，如同电力

供应侧的传统电厂一样参与到电力系统运行和电力市场交易中。缓解当前新型

电力系统中新能源消纳和电力供需不平衡的难题，实现与实体电厂同等的效用。

其本质是电力需求侧的“发电厂”，理想状态下，虚拟电厂是保障电力系统安

全运行、解决电网峰谷差大、实现精细化负荷管理的解决方案。

虚拟电厂可通过链接聚合商、微电网以及它们所辖的各类负荷、储能、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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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网、电动汽车、分布式电源等，参与电力市场交易以获益并帮助电力市场平

衡和调节。因此既可以将虚拟电厂看作“正电厂”提供供电调峰功能，也可以

将其看作“负电厂”提供加大负荷功能，配合消纳系统填谷。综上，虚拟电厂

的核心概念可总结为“通信”和“聚合”两方面。i

（二）虚拟电厂发展的宏观背景

要理解和讨论虚拟电厂，需要站在整个电力系统深刻理解虚拟电厂发展的

宏观背景。在传统电力能源系统，电力的生产到使用过程中，发电、输配电、

用电的界限清晰，电源随着负荷变动，电力的生产者、消费者的关系明确。而

在双碳目标下，电源的构成发生了巨大变化，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增加，这致使

我国的能源发展格局、电力系统都面临着重要变革。

在发电端，由传统化石能源发电为主体向大规模可再生能源发电为主转变。

这导致电源的构成，从确定性、可调可控的模式演化为随机性、间歇性、波动

性的发电。

在电网端，电网从原来的“输配用”向多元、混合的结构网络转变。如何

去支撑大规模的新能源开发、如何消纳以及新型负荷的管理，都对电网提出了

巨大挑战。

在负荷侧，我国从过去传统的刚性、支撑生产性的负荷特性，向着柔性、

产消型负荷转变。比如，电力用户既可以利用屋顶光伏建设光伏发电，富余时

又可以将电能出售给电网，不足时从电网购电。电动汽车也可以在用电低谷时

充电，在用电高峰时向电网放电。这些都形成了电力用户的“产消者”的新形

态。负荷侧与电网的灵活互动，可以提升电力系统的可调节负荷的比例。电网

在运行中就能根据电网运行的负荷变化进行调节，协助电网平衡电力供需平衡。

为了实现从过去的“源随荷动”单向计划调控，转向“源网荷储”一体化

多能互补发展，就需要海量市场主体的高效协同，虚拟电厂作为一种管理系统，

就可以发挥枢纽和聚合作用，辅助电力系统运行，并参与电力市场交易，同时

优化资源利用，维护用电稳定与用电安全。

（三）虚拟电厂的政策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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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外相比，我国虚拟电厂的发展起步相对较晚，总体看仍处于初级发展

阶段。虚拟电厂的政策演变可以概括为“倡导鼓励先行、各地逐步试点、顶层

架构完善”三个层面：

2020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做好 2021 年电力中长

期合同签订工作的通知》，允许虚拟电厂参与中长期电力市场。虚拟电厂可以

通过中长期市场电量的签订保障可再生能源的消纳量，并通过市场交易获取更

多经济效益。

2021 年以来，多个省份和直辖市明确提出支持虚拟电厂发展的政策，北京

等地开展了虚拟电厂试点项目，加快推进虚拟电厂建设，多个省份支持虚拟电

厂等市场主体参与电力市场交易。

2022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关于完善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的意见》，支持虚拟电厂运营商参与电力市场交易和系统

运行调节。

2023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修改并发布了《电力需求侧管理办法》《电力负

荷管理办法》和《电力现货市场基本规则 (试行)》，这一系列的规定，从实际

操作层面，奠定了虚拟电厂快速发展的基础。

随着《能源法》《电力法》《可再生能源法》后续的修订和颁布，将可能

从顶层架构进一步明确虚拟电厂的法律地位和监管措施。

二、虚拟电厂的商业模式

从虚拟电厂的产业链来看，可分为上、中、下游三个部分。虚拟电厂的上

游为分布式电源、储能资源和可控负荷；中游为可提供通信、信息化技术和智

能化设备等的 IT 资源提供商以及虚拟电厂运营方；下游为电网公司、其他售

电公司和用户等。

从虚拟电厂本身的盈利模式来看，目前虚拟电厂主要的盈利方式是通过需

求响应，获得辅助服务费的分成。虚拟电厂的运营商通过聚合电力用户可调负

荷，利用可调负荷进行需求响应或者参与辅助服务，获得响应补贴和容量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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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为总体收入。虚拟电厂营运商获得收入后与电力用户按约定分成。ii

以市场主体主导模式区分，虚拟电厂一般存在以下三类商业模式：

（1）供给侧虚拟电厂：即以发电企业为主导的模式，该模式主要解决聚合

资源的优化协调控制问题，实现快速响应负荷变化，提升电能利用率，从而增

加电量销售、并为电网提供平衡服务而获得额外收益。由于欧洲发电资源较为

分散，因此供给侧的虚拟电厂在欧洲较为普遍。

（2）需求响应侧虚拟电厂：即以电网运营商为主导的模式，可以为可分布

式能源、储能设备等负荷侧灵活性的资源，提供交易平台，与电网进行互动相

应，平抑电网峰谷差。例如国内首个落地的冀北虚拟电厂项目，201 9 年 12

月正式投运,累计聚合张家口等冀北 5 市和北京市蓄热式电采暖、智慧楼宇、

可调节工商业等 11 类可调节资源,主要参与华北调峰辅助服务市场,根据系统调

峰需求实时聚合调节接入资源,在新能源大发期间增加用电需求,减少火电厂不经

济的深调状态,获得与调峰贡献相匹配的市场化收益。截至 2022 年底,虚拟电厂

运营商和用户总收益达 670 余万元,平均度电收益 182 元/兆瓦时。iii

由于我国的全国统一电力交易市场仍在建设中，电力市场化交易模式仍在

逐步推进，因此，虚拟电厂的商业模式也还处于探索阶段。除上述提到的冀北

虚拟电厂是比较少有的完全市场化运营模式外，山东省的试点则体现在虚拟电

厂参与现货市场、备用和辅助服务市场交易等模式。其余地区的模式主要还是

通过需求响应进行削峰填谷等方式实现。

（3）混合型虚拟电厂：也即用户侧和发电侧混合的模式，解决发电、售电

的整合增效问题，一般由发电企业、售电公司、技术方参与，为发电企业增加

售电收益，为电网提供平衡服务获得额外收益。该模式目前在德国和法国已有

部分实践。

三、虚拟电厂的法律定位、法律关系及风险分析

（一）法律规定、政策文件中对虚拟电厂法律地位的界定

目前，从法律和法规层面，对虚拟电厂尚无统一、明确的法律界定，仅在

部分文件中提出，虚拟电厂属于“电力市场新兴市场主体”。



新能源专刊 | 2024年 03月上

10

纵观各地政策规定，虽然对虚拟电厂的界定表述略有差别，但本质基本相

近。根据《广州市虚拟电厂实施细则》对虚拟电厂的定义为：“利用先进的计

量、通信、协调控制等技术，聚合分布式电源、储能系统柜、可控负荷、电动

汽车等各类分布式资源形成有机整体，实现大量分布式能源的协同优化运行。”

宁夏发改委《虚拟电厂建设工作方案（试行）》对虚拟电厂的定义：“虚拟电

厂是通过先进的数字化技术、控制技术、物联网技术与信息通信技术，将分布

式电源、储能与可调节负荷等资源进行聚合，参与电网运行及电力市场运营的

实体。”

由于虚拟电厂的基本属性尚无效力位阶较高的规制，虚拟电厂与交易过程

中各方之前之间利义务关系，行政管理层面与虚拟电厂的管理关系等方面，都

亟待建立相关法律或法规的制度规定。

（二）虚拟电厂在不同环节中的法律关系

1、虚拟电厂在需求响应中的法律关系

虚拟电厂通过与用户签订《电力需求响应合作代理协议》，代理用户参与

需求响应，在此关系中，虚拟电厂与电力用户之间属于委托代理关系，虚拟电

厂作为负荷聚合商，为用户提供需求响应技术和咨询服务，在获得响应补贴和

容量补贴等收入后，虚拟电厂与电力用户分成或收取服务费用，目前部分省市

要求虚拟电厂运营商与用户采取套餐方式分成。

例如，《安徽省能源局关于进一步做好电力需求响应工作的通知》规定：

“工商业用户可独立参与或通过负荷聚合商代理参与需求响应，但在一年内只

能选择其中一种参与方式，只能由一家负荷聚合商代理。居民用户原则上只参

与实时需求响应，应具备智能家居系统或空调（家庭制冷/取暖设备）远程控制

系统，且需要通过负荷聚合商与省级平台实现对接。公共机构、储能设施、电

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中心、基站等用户可以独立或通过负荷聚合商代理参与

需求响应。”

2、虚拟电厂在电力市场交易中的法律关系

虚拟电厂在批发市场销售可再生能源电厂生产的电量，直接参与电力现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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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以及参与调峰、调频等辅助服务。此种模式下，虚拟电厂可能作为购售电

合同中的购电人与发电端进行交易，也可能作为售电人与用户端发生交易。此

外，虚拟电厂在运行管理前，还需要与电网企业签订《并网调度协议》、《需

求响应协议》等文件。

例如《南方（以广东起步）电力现货市场建设实施方案（试行）》规定：

“电力批发市场指发电企业、售电公司、电力批发用户以及负荷聚合商和独立

储能等新型经营主体通过市场化方式开展电力交易的市场。电力批发市场采用

“电能量市场+辅助服务市场”的市场架构；通过双边协商、集中竞争、挂牌等

多种方式，实现中长期电能量市场的灵活交易。”其中，新型经营主体就包括

虚拟电厂。

目前山东省和山西省均已经试点虚拟电厂参与现货市场。

3、虚拟电厂在自身运营中的法律关系

虚拟电厂运营商自身作为法律实体，自身运营过程中，将在信息通信技术、

软件系统开发、通信服务、运行维护等方面，与第三方主体产生服务、委托开

发、合作开发、采购合同等法律关系。虚拟电厂的系统开发完成后，还可能向

发电端、售电端提供智能调控服务，此过程中虚拟电厂作为服务提供方与其他

主体发生合同关系。

由于通信和监控技术的稳定、成熟与否是关乎虚拟电厂能否精准稳定运行

的基础，一旦在此过程中，通信不畅、信息报错、设备故障都可能造成虚拟电

厂的系统出现故障影响交易，造成虚拟电厂运营商和用户的损失。从法律角度

来看，这类损失如何界定行为与后果的因果关系，如何举证（将涉及大量专业

的通信、数据、监控技术的专业问题）、能否鉴定或者由第三方机构在司法活

动中提供辅助，都是虚拟电厂运营商和用户未来可能会面临的问题。

从网络安全和数据合规层面，虚拟电厂与电网的调度通信系统、交易系统

链接后，如何保障过程中的网络安全，均属世界各国高度关注和投入的领域，

目前各国对于虚拟电厂的网络安全都设定了严格的网络安全防护标准和技术规

范。此外，虚拟电厂掌握个人和工商业用户的用电数据，面临着大规模的电力

数据使用或流转，也面临着数据的合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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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虚拟电厂如何形成新质生产力

虚拟电厂通过技术创新、能源结构优化和数字化转型，运用大数据、物联

网并与数据信息等要素紧密结合，属于新技术和新业态。虚拟电厂能够有效协

同基础产业与新型电力系统，是建设数智化坚强电网中的重要业态之一，也是

实现需求响应政策进一步完善的有效手段。以虚拟电厂为代表的电力数智化，

将有利于推动能源领域的变革，能够为加快打造安全稳定、绿色低碳的新型能

源体系，为形成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与支持。

实习生叶思忆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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